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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《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

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公司拟以截至披露日 41,981,265,652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股派

发现金股利 0.168 元（含税）。 

 

一、利润分配方案的主要内容 

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8 年度，中国建筑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合并报表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382.41 亿元。本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 48.12 亿元，提取 10%法定公积金，计提优

先股股息和永续债利息 13.84 亿元后，加上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后结转至本年

度的 96.98 亿元，2018 年度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 126.45 亿元。 

公司拟采用现金分红方式进行 2018 年度利润分配，拟以公司截至披露日

41,981,265,652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.68 元（含税），

共计 705,285. 26 万元。 

二、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5 票赞同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

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对本议案的说明 

1. 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

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公司毫不动摇的执行国家战略部署，积极

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公司提出到 2030 年实现“1211”的战略目标，同时公司

肩负着“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”的重大使命。另外，公司当前财

务现状良好、盈利能力持续稳健，未分配利润较为充足。因此，本次利润分配方

案具备合理性和可行性。 

2. 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

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采用了现金分红的形式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

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

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以及上交所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利润分配议案审议程序和机制完备，具备合法性、

合规性。 

（三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，为持续、稳定地回报股东，让股东分享公司成长和发展成果，

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、发展阶段和资金需求，2018 年度公司提出了以截至披露

日 41,981,265,652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.68 元（含

税）的分配方案。该分配方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现金分红的规定，现金分

红水平合理，能够兼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长远发

展需要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，并

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三、公司董事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

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利润分配之前 6个月内，持有的公司

股票未发生变动。公司董事承诺，在审议本次利润分配后的 6个月内，均无增减

持公司股份的计划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1.本次利润分配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2.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

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 

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

 


